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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州 市 白 云 区 人 民 政 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云府行复〔2024〕630号

申请人：文某春。

被申请人：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地址：广州市机场路棠景南街 21号。

法定代表人：邓文，职务：局长。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对其举报作出不予立案告知，向本府申

请行政复议。本府依法予以受理，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现已

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告知，责令其在法定时间内立

案查处广东 XX家具有限责任公司涉嫌销售假冒伪劣“三无”产

品等违法犯罪行为；启动对被申请人相关工作人员的行政不作

为，玩忽职守，包庇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等违法违规行为

进行严肃处理。

申请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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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于 2024 年 3 月 6 日通过微信公众号“12315 投诉公

示”平台举报了“广东 XX家具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XX，地址：广州市白云区 XX 街 XX 路 XX 号 XX 自编

XX，联系电话：XX，企业电子邮箱：XX）销售三无假冒伪劣

产品等的违法犯罪行为。2024年 4月 18日申请人收到被申请人

“不立案”的回复：举报事项不予立案，理由：2024年 4月 12

日，我局执法人员依职权前往白云区 XX街 XX路 XX号 XX自

编 XX、XX房进行核查。现场未发现该公司在上述地址经营，

由于找不到被举报主体，我局无法对该线索做进一步处理，鉴于

上述情况，我局决定不予立案。

随本申请书附上的《广东 XX家具有限责任公司之“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结果》和《广东 XX家具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苏某安 2024年 4月 12日电话录音 XX》证明了该企业为

“在营业”状态，仍然在注册地址办公，联系电话也能打通，“苏

某安”也供认了该公司常年从成都等全国各地家具厂家购进低劣

三无家具产品来冒充广东货通过“XX”供货给“佛山市 XX家

具有限公司”，后者又供货给包括“重庆 XX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在内的全国上百家的专卖店对全国广大的消费者进行欺诈销售

的违法犯罪事实。“苏某安”也供认了申请人妻子与“佛山市

XX家具有限公司”订单合同里的“茶几电视柜 8306”等三无伪

劣产品由其供货。本申请书附上的《“佛山市 XX家具有限公司”

对“重庆 XX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专卖店授权书》证明他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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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生产厂家和授权直营特许经销商的关系，授权产品范围为

“沙发软床床垫五金系列”，并声称“我公司的产品按照广东省

质量监督检验站标准执行，并提供产品售前和售后服务”。本申

请书附上的《重庆 XX 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刘某建”2023 年 7

月 16日电话录音》中自称为“佛山市 XX家具有限公司”西南

片区经理实为“重庆 XX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客户经理的“刘开

建”声称“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等”为五金产品，无法打标，并

声称“佛山市 XX家具有限公司”的“大批量生产，爆款，引流

款”等产品就不会有任何标识，该公司接受客户定制提供“实木

床”等正品。随本申请书附上的《XXVIP客户袁老师家具配置》

以及《“重庆 XX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提交给“重庆市涪陵区崇

义市场监管所”的材料之XX（XXVIP客户袁老师家具配置PPT）》

都能充分证明“佛山市 XX家具有限公司”一直在通过其授权直

营特许经销商“重庆 XX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欺诈销售“茶几电

视柜餐桌餐椅实木床等”所谓的五金或移动家私等正品。本申请

书附上的《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人民政府对投诉举报佛山 XX调

查结果回复之微信截图》，《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市场监管所

2024 年 2 月 5 日电话录音 XX》,《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市场监

管所 2024 年 3月 1日电话录音 XX》,《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市

场监管所 2024年 3月 4日电话录音 XX》证明“佛山市 XX家具

有限公司”只生产“软体家具”，“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等他

们所谓的“五金产品”是从“广东 XX家具有限责任公司”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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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司”外购的。本申请书附上的《“重庆 XX装饰材料有限公

司”门面图片》和《“重庆 XX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宣传广告图

片》以及《涪陵 XX某营销人员和佛山 XX工厂某老总 2024年

3月 7日电话录音 XX》都证明“佛山市 XX家具有限公司”的

授权专卖店“重庆 XX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一直都在向消费者发

出后者特许定制销售“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实木床”等所谓的“成

品移动家私或者五金”以及衣柜等前者的正品的虚假的要约邀请

进行欺诈销售。最后，申请人还附上了本人妻子和“重庆 XX装

饰材料有限公司”的订单合同，茶几电视柜实木床及其床垫等三

无伪劣假冒产品，以及“重庆 XX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提交给“重

庆市涪陵区崇义市场监管所”的这些三无假冒伪劣产品从“佛山

市 XX家具有限公司（其中有一些为“XX系列”，疑为就是“广

东 XX家具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广东顺德 XX物流有限公

司”发货的运单等图片材料为证。

根据以上证据表明，“广东 XX家具有限责任公司”向“佛

山市 XX家具有限公司”及其包括“重庆 XX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等在内的全国上百家授权专卖店提供三无假冒产品在包括重庆

市涪陵区在内的全国各地进行明目张胆的欺诈销售，严重侵害广

大消费者权益，数量巨大，性质极其恶劣。

随本申请书附上的《广州市白云区棠景街市场监管所 2024

年 3 月 28 日电话录音 XX》和《广州市白云区棠景街市场监管

所 2024年 4月 10日电话录音 XX》证明了被申请人的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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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明显有行政不作为，玩忽职守，包庇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的行为，涉嫌和被投诉举报的商家有利益上的勾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条“禁止伪造或者

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禁止伪造产品的产地，伪造或者冒用

他人的厂名、厂址；禁止在生产、销售的产品中掺杂、掺假，以

假充真，以次充好。”，第二十七条“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

必须真实，并符合下列要求：（一）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二）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三）根据

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需要标明产品规格、等级、所含主要成

分的名称和含量的，用中文相应予以标明；需要事先让消费者知

晓的，应当在外包装上标明，或者预先向消费者提供有关资料；”，

第三十九条“销售者销售产品，不得掺杂、掺假，不得以假充真、

以次充好，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第五十条“在

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

充合格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

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

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六十五条“各

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

包庇、放纵产品生产、销售中违反本法规定行为的；（二）向从

事违反本法规定的生产、销售活动的当事人通风报信，帮助其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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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查处的；（三）阻挠、干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产品生产、

销售中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造成严重后果的。”，第

九条“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滥用

职权、玩忽职守或者徇私舞弊，包庇、放纵本地区、本系统发生

的产品生产、销售中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或者阻挠、干预依法

对产品生产、销售中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市场

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经核查，符合下列条件

的，应当立案：（一）有证据初步证明存在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

律、法规、规章的行为；（二）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

规章应当给予行政处罚；（三）属于本部门管辖；（四）在给予

行政处罚的法定期限内。决定立案的，应当填写立案审批表，由

办案机构负责人指定两名以上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办案人员负

责调查处理。”，第二十一条“办案人员应当全面、客观、公正、

及时进行案件调查，收集、调取证据，并依照法律、法规、规章

的规定进行检查。”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五十六条“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外，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处罚机关和处罚方式有规定的，依照法律、

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

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一）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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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财产安全要求的；（二）在商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

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商品冒充合格商品的；（三）生产国家

明令淘汰的商品或者销售失效、变质的商品的：（四）伪造商品

的产地，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厂名、厂址，篡改生产日期，伪造

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的；（五）销售的商品应当检验、

检疫而未检验、检疫或者伪造检验、检疫结果的；（六）对商品

或者服务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的；（七）拒绝或者拖延有

关行政部门责令对缺陷商品或者服务采取停止销售、警示、召回、

无害化处理、销毁、停止生产或者服务等措施的；（八）对消费

者提出的修理、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款和

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的要求，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的；（九）

侵害消费者人格尊严、侵犯消费者人身自由或者侵害消费者个人

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的；（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对损害消

费者权益应当予以处罚的其他情形。经营者有前款规定情形的，

除依照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外，处罚机关应当记入信用档案，

向社会公布。”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四条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撤销或者部分

撤销该行政行为，并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

政行为：（一）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六十六条“被

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被申请人在一定期

限内履行。”等法律法规，现恳请贵办公室依法依规对本人的申

请予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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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被申请人依法对申请人的举报线索进行办理。

1、被申请人于 2024年 3月 6日在全国 12315平台收到申请

人的举报材料。

2、被申请人于 2024年 3月 26日决定延长案件线索调查期

限 15个工作日。

3、被申请人于 2024年 4月 12日至广州市白云区 XX街 XX

路 XX号 XX自编 XX现场检查，由物业管理方 XX（广州）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现场见证，依据现场检查情况依法制作

了《现场笔录》《证据（复制）提取单》。

4、现场检查未发现被举报人广东 XX家具有限责任公司在

该地址从事经营，物业管理方 XX（广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就

该情况出具了一份《证明》。

5、因无法找到被举报人，被申请人无法核实申请人举报事

项，于 2024年 4月 16日决定不予立案，于 2024年 4月 18日通

过全国 12315平台告知不予立案决定。

二、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回复程序正当、事实清楚、证据充

分、适用法律正确，申请人申请复议理由不成立。

1、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回复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被申请人于 2024年 3月 6日在全国 12315平台收到申请人

的举报材料，2024年 3月 26日决定延长案件线索调查期限，2024

年 4 月 16 日决定不予立案，2024 年 4 月 18 日通过全国 1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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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告知不予立案决定，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第十八条第一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

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

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

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

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

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以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

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

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

内告知举报人。”的规定。

因此，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回复程序正当，适用法律正确。

2、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回复认定事实清楚。

被申请人于 2024年 4月 12日至涉案地址现场检查，由物业

管理方 XX（广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现场见证。经查，

现场未发现被举报人在该地址从事经营活动。

因被投诉举报人不在涉案地址处经营，被申请人无法核实举

报事项，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

款第（四）项的规定，故被申请人决定不予立案，于法有据。

三、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程序正当、认定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请求依法维持。

如上文所述，被申请人已对涉案举报进行处理，并通过全国

12315平台告知申请人处理结果，被申请人已充分履行法定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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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

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

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

决定维持。”请求依法维持涉案行政行为。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

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请求广州市白云

区人民政府依法维持。

本府查明：

2024 年 3 月 6 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通过全国 12315 平

台的举报材料，举报内容为：“举报人和妻子袁某莲 2023 年 4

月 27日向重庆 XX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X）

定制购买了由其经销的佛山市 XX家具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XX）生产的沙发，布床，实木床，床垫，电视柜茶几等产

品。7 月 14日送货安装时发现茶几电视柜实木床及其床垫等为

‘三无’产品，质量低劣。2024 年 1 月底本人举报和投诉该纠

纷以及商家涉嫌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到佛山市 12315 平台，2024

年 3月 4日本人收到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市场监管所电话回复称

佛山 XX 家具有限公司不生产订单上的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实

木床及其床垫等产品，茶几电视柜等产品从广东 XX家具有限责

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X）进货。现在本人举报广东 XX

家具有限责任公司非法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罪，并诉求相关部门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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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其提供该批‘三无’产品的详细信息。”

2024年 3月 26日，因案情复杂，被申请人决定延长线索核

查期限 15个工作日。

2024年 4月 12日，被申请人前往广州市白云区 XX街 XX

路 XX号 XX现场检查，依据检查情况依法制作了《现场笔录》，

《证据复制（提取）单》，XX（广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

了《证明》。其中《现场笔录》主要内容为：“现场检查未发现

广东 XX家具有限责任公司在经营，现场为一间孵化器，该孵化

器工作人员在现场见证，并提供了一份证明。”《证明》主要内

容为“广州市白云区 XX街 XX路 XX号 XX自编 XX单位为我

物业管辖范围，广东 XX 家具有限责任公司现已从上述地址搬

离。”

2024年 4月 16日，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于 2024

年 4月 18日通过全国 12315系统告知申请人，主要内容为：“2024

年 4月 1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职权前往白云区 XX街 XX路 XX

号 XX自编 XX、XX房进行核查。现场未发现该公司在上述地

址经营，由于找不到被举报主体，我局无法对该线索作进一步处

理，鉴于上述情况，我局决定不予立案。”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告知，向本府申请行政

复议。

本府认为：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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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主管全国投诉举报处理工作，指导地方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处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根据上述规定，被

申请人作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有权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举报

进行处理。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

定：“本办法所称的举报，是指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经营者涉嫌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

规章线索的行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

条：“经核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予立案：（一）违法

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二）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三）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

过错，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四）依法可以不予

立案的其他情形。决定不予立案的，应当填写不予立案审批表。”

本案中，被申请人到涉举报地点现场调查，未发现被举报人广东

XX 家具有限责任公司在涉案地址从事经营活动，无法对该线索

作进一步调查处理，遂决定不予立案并告知申请人处理结果，事

实清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并无不当。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等有关规

定处理举报。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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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

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

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

有规定的除外。”被申请人于 2024年 3月 6日收到申请人的举

报材料，于 2024年 3月 26日延长线索核查期限，于 2024年 4

月 12日至涉举报地点现场调查，于 2024年 4月 16日作出不予

立案决定，于 2024年 4月 18日通过全国 12315系统告知申请人，

程序符合上述规定。

申请人关于启动对被申请人相关工作人员的行政不作为，玩

忽职守，包庇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

肃处理的请求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受理

范围，本府对此不予处理。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维

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告知。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

起 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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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告：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